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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立法”留下的印记

1968年10月的一个雨夜，时年19岁（不足日
本刑典为成年人所设２０岁“门槛”）的永山则夫
潜入驻日美军基地，从美军宿舍中窃取了一把
手枪。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只是为了抢劫，永
山就夺去了四个无辜者的生命，这一暴行震惊
了整个日本社会。永山落网后，公众异口同声地
要求判处他死刑。

可是，对于永山的判决出人意料的漫长，经
过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后到了最高法院。直
到1990年，41岁的永山才被判了死刑；又过了7
年，死刑才被执行。日本民众惊奇地发现，在他
们的国家，走司法程序把人处死竟这么难。

这其实不奇怪，因为战后的日本司法制度
确实不怎么“接地气”。1945年10月，二战战败的
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下开始重建司法系
统。吸取了二战的教训，日本重建法律系统的工
作更多是由日美两国的法律学者共同完成的。此
次立法的一大立足点是尽量限制国家滥用司法
权迫害民众，可以说，战后日本的法律可能是世
界上少有的实现法学家们“专家立法”理想的法
律体系。

但问题在于，在这套法律体系下判人死刑
真的太难了。战后日本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本
就让死刑判决很难被作出，美国法学教授们带
来的刑事案件中被告有利、慎用死刑等理念更
让其难上加难。这造成了战后整整72年的时间
里，日本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只有694人，平均一
年被判死刑的还不到10个人。而且，根据法律规
定，死刑判决后，犯人有漫长的上诉期，其后还
要经过最高法院和法务大臣等的审核，一关过
不了就会拖下去，犯人被判死刑后再活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都是家常便饭。这种对死刑出奇的
谨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世界法学界正
在兴起的“慎死、废死”的潮流。

永山则夫在等待死刑期间的表现，似乎也
为支持“废死”的法学家们提供了佐证。他在狱
中接受教育，对自己的罪行进行了深刻的忏悔，
并以自身经历为灵感写书出版，连获各种文学
奖，成为“知名作家”。在他最终被执行死刑时，
日本文学界甚至有人写联名信请求法院饶永山
一命，因为“他已变成了另一个人”。

对该案的漫长讨论，让日本司法界最终形
成了衡量谋杀案刑罚的“永山准则”，即考虑受
害者人数、罪行残忍度和社会影响等因素，以判
断该不该对凶手作出死刑判决。“废死”的社会
共识至此似乎已经达成了。

但紧接着，对这一共识的反讽就来了。

“死刑才是医治杀人者的良药”

1999年4月14日，刚满18岁的福田孝行乔装
成水管工骗进一户民宅，掐死了20岁的少妇本
村弥生，并进行了奸尸。在行凶过程中，福田孝
行还摔死了弥生11个月大的女儿。

福田孝行很快就被抓捕归案，本村弥生的丈
夫本村洋坚决要求判处福田死刑。但刚刚推动建
立了“永山准则”的“废死派”律师却想通过该案
彻底废除死刑。于是一个强大的律师团自愿组织
起来，义务帮助福田打官司，替他申请免死。

福田本人显然也在刻意模仿永山，他在出
庭时对着本村洋鞠躬：“真是对不起，我做了无
法宽恕的事。”法官立刻认定犯人“已有悔改之
意”，根据“永山准则”可以从轻处罚，于是一审
二审都判处他无期徒刑——— 日本其实并没有真
的无期徒刑，尤其是当时的福田有少年法护身，
关个七八年就可能被假释出狱。

“废死派”欢呼“司法的进步”，本村洋则表示
“对司法彻底绝望”。只有担任该案检察官的吉田
拒不认输，他当着记者的面告诉本村洋：“本村先

生，振作起来！一旦你屈服于这样的审判结果，以
后这个案子就会成为法官判案的基准。就算违抗
上司的命令，我也会把案子继续下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吉田与本村的苦心查
访、劝说下，福田的一个朋友交出了福田在押期
间写给他的信。2008年，当日本最高法院开庭重
审此案时，“神转折”出现了：福田的内心世界向
世人展开，人们从其中看到了一个狰狞丑恶、注
定无法悔改的魔鬼。在与友人的通信中，福田洋
洋自得地炫耀自己用演技把法庭和公众骗得团
团转，还将自己的罪行比喻成“公狗在路上遇到
了母狗”。

日本最高法院最终推翻前判，终审法官对
被告一方的辩护主张全盘否定，宣判福田因恶
行重大应处以死刑。

终为妻女伸冤的本村洋说：“死刑的意义在
于让一个杀人犯诚实地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
只有当自己的生命将被夺取时，犯人才会明白
被害者的生命也是无价的……律师们说，福田
有精神疾病，所以应免于死刑，但我觉得，死刑
才是医治他最好的药。”

生死两端的艰难拔河

然而，时间过去了近十年，福田依然没有服
下死刑这味医治心灵的药。由于日本司法系统
在核准死刑上的谨慎，他如今仍在狱中与100多
名情况相似的死囚犯一起“排队等死”。

这种拖延的本质是日本司法界与民众意见
的分裂。有调查表明，在日本，80%的民众支持
对杀人罪保留死刑。日本司法精英阶层却普遍
支持“废死”，其中不少人是基于对日本战后这
套法律体系的自豪感，认为不应轻易逆世界潮
流而动。

不过，在漫长的司法实践中，日式“慎死”也
暴露了很多悖论，不少日本法学家也从自己的
阵营中“反水”，支持扩大对死刑的适用范围。

首先，日本司法实践中形成“对只杀一人者
免死”的潜规则后，越来越多的杀人犯开始选择

“高风险高回报”的拒不认罪策略。研究发现，当
有死刑存在时，面对铁证如山，嫌疑人更倾向于
用认罪忏悔换来免死；而当死刑的威胁消失后，
在很多嫌疑人眼中，用忏悔换得的那点减刑根
本不值一提，还不如冒险一搏，用百般抵赖来试
图脱罪。“废死派”主张的“留他一命，让杀人者
忏悔”，在实践中反而制造了更多拒不悔改、面
目可憎的凶嫌。

其次，是公众对“判多少年能抵被害人一条
命”的诘问。判处那些罪大恶极的杀人者死刑，
是因为那些无辜被害者生命的价值是无法估量
的，生命的价值只能同样用生命来赔偿。而如果
给杀人犯免死，甚至仅判处十几年、几年的刑
罚，就会给人造成“被害者一条命，只值杀人者
数年自由”的观感，这是对受害者生命价值最大
的侮辱和贬损，也与“废死派”尊重生命的初衷
相违背。

“废死”带来的最直接的麻烦，还是社会的
失序。受福田孝行案的启发，日本作家东野圭吾
在小说《彷徨之刃》中虚构了一位父亲在女儿惨
遭奸杀、凶手却被法律“宽恕”后手刃仇人的故
事，并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若法律无法达成正
义，就由我自己来达成”的名言。该书出版后在
日本引起了极大反响。近年来，表达类似情绪的
文学、影视作品在日本扎堆出现，这种现状已经
开始引起日本司法界的警惕：如果真要等到大
量受害者的亲人都对司法彻底失望，开始像书
中一样用自身力量行使复仇权时，司法的意义
又究竟何在？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法务省19日宣布执行
死刑，虽然被国内外反死刑阵营狠批，但在民众
中却收获了不少好评。日媒民调显示，有超过
80%的民众支持法务大臣的这一决定。为死刑
存废纠结了半个多世纪的日本，或许正在迎来
一个转折点。

日本法务省12月19日宣布，当天凌晨对两名死刑犯执行绞刑，这
使首相安倍晋三２０１２年再次执政以来处决的死刑犯增加到２１人。

该消息再次震惊了日本和西方反死刑阵营。日本律师协会曾
呼吁政府废除死刑，以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作为该国最严厉的刑
罚。但近年来，涌动的民间呼声又在助推死刑在日本重新恢复。死
刑在日本究竟是存还是废？这个国家为何又对这一问题如此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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